
120

36

10

16

19

9

2

15

13

106

34

8

14

17

7

2

13

11

87

32

6

10

13

5

2

11

8

1

1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1

1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55

28

4

6

4

1

2

5

5

45

18

4

6

4

1

2

5

5

10

10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31

3

2

4

9

4

－

6

3

28

－

2

4

9

4

－

6

3

3

3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4

4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8

3

－

1

2

1

－

1

－

26

5

2

3

4

2

1

4

5

24

7

2

4

4

1

－

3

3

5

－

2

－

－

1

－

2

－

7

2

－

1

3

－

－

1

－

7

6

－

－

－

－

1

－

－

4

3

－

1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2

2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81

26

6

10

13

5

2

11

8

6

6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 總　　　　　計

 　局本部

 　第一消防大隊

 　　金寧分隊

 　　金城分隊

 　　烈嶼分隊

 　第二消防大隊

 　　金湖分隊

 　　金沙分隊

金門縣消防人力
 中華民國103年底

 1769-01-01-2

金門縣消防局人事室 公　開　類

 年　　　報  次年2月底前編報

編製機關

 表　　號

 本表共2頁第1頁  單位：人

 現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額

員 額

編 制

員 額

預 算  按　　　　官　　　　等　　　　分  按　　　年　　　齡　　　分 按性別分
 機　 關　 別  10職等以上  6至9職等  5職等以下合計

25
滿
未

29
│
25

34
│
30

39
│
35

44
│
40

49
│
45

54
│
50

59
│
55

64
│
60

上
以
65

男 女
計 警監 簡任 計 警正 荐任 計 警佐 委任



46

20

5

5

4

2

2

4

4

12

－

1

2

2

1

－

3

3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1

1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26

9

－

3

7

2

－

4

1

2

2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19

8

2

1

1

2

2

2

1

26

6

2

5

8

－

－

4

1

4

4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4

4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7

7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2

－

－

1

1

－

－

－

－

23

3

2

3

2

3

－

4

6

2

－

－

－

1

－

－

1

－

 總　　　　　計

 　局本部

 　第一消防大隊

 　　金寧分隊

 　　金城分隊

 　　烈嶼分隊

 　第二消防大隊

 　　金湖分隊

 　　金沙分隊

 金門縣消防人力(續)
 中華民國103年底

 1769-01-01-2

金門縣消防局人事室 公　開　類

 年　　　報  次年2月底前編報

 依據本署人事室現職人員人事資料及各直轄市、縣市政府所報「消防人力」表彙編。

 本表由本局人事室編製1式3份，經陳核後，1份自存，1份送會計室，1份送內政部消防署。

 中華民國104年 2月12日 08:04:19 印製

編製機關

 表　　號

 本表共2頁第2頁  單位：人

 現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額

 按　　考　　　試　　　及　　　任　　　用　　　分  按　　　　　　　學　　　　　　　歷　　　　　　　分
 機　 關　 別  警  　察　  特　  考 高  普  考 其他考試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警察專科學校  其　　　他　　　院　　　校

員任用
機要人
以技術

佐待遇

比照警

 (3等)
 乙　等

 (4等)
 丙　等

 (5等)
 丁　等

考以上
相當高

考以下
相當普

警員班
 專　科

 中)以下
 國中(初高 考 普 考 研究所 大 學 專修科 警佐班 警員班 研究所 大 學 專 科  高中(職)

填表 審核 主辦業務人員 機關長官

主辦統計人員

 資料來源：

 填表說明：


